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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就業歧視案件處理流程

是 未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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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回覆 已回覆

否

不成立

成立

收件

了解案情，以釐清事實及其訴求。

結案

針對申訴人之申訴內容視情節內容函請相對人於 10 日內陳述意

見或到本局製作訪談紀錄。

送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

1、 報告案：含申請人撤銷案件、結案及資方未回

覆案。

2、審議案

告知審議結果，並對資

方作行政處分。

是否

受

理？

委員會評
議審議案
是否成
立？

告知審議結果。

1、非就業服務法第5條明定16項，

不予受理。

2、同一案件經撤回後，基於一事不

再理之法則，不予受理。

3、未具真實姓名者，不予受理。

4、未涉及就業歧視案件者，不予受

理，循勞資爭議途徑。

資料是否齊全？

通知申訴人補正資料，20 日內未送

達者，不予受理。

將資方意見

函復勞方，並

詢問勞方是

否提送就歧

會。

勞方原非以就歧申請

書提案，經本處要求7

日內以就歧申訴書提

案卻逾期未提案者。

證據不足

繼續調

查。

製作就歧會議手冊、安排會議時間、寄發

會議資料予委員。

案件審查期

間26天：(含

收案至發函

請資方陳述

意見6天。

補正資料 20

天。)

會議決議後之

處理 10 天

勞方正式提

出申訴案

7 日

召開就歧

會1 天

排入就歧會

1 個月

案件調查

30 天

作成處分書

10 天

己補正

否

請本處勞資關係科承辦

人會同勞動條件檢查員

進行勞動檢查以取得相

關證物(詞)後，並撰寫

調查報告提送就歧會。


